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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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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根据中共南昌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洪办字[2002]108号）精神，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主要职责为：

负责承办市直机关科级及科以下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市场经济理论、现代科级知识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更新教育培训；负责承办市直机关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负责承办市直机关党务及群团干部的业务培训。
二、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

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清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始终把握站位第一方阵、创建第一等工作的总体要求，始终聚焦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职责定位，始终坚持面向中心、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工作标准，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机关党建“十大行动”，着力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南昌“五城”建设、打好“四大战役”展现更大作为、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三、部门基本情况

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为二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人数7人，其中，全部补助事业编制7人；实有人数7人。

第二部分  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

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收入预算总额为130.58万元，比上年增加12.55万元，增长10.6%。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0.49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99.9%，上年结转0.09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01%。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支出预算总额为130.58万元，比上年增加12.55万元，增长10.6%。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130.5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19.47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1.11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0.2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4.4%；社会保障就业支出6.9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5.3%；住房保障支出13.4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3%。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119.47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1.5%；商品和服务支出11.1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5%。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30.49万元，较上年增加12.46万元，增长10.6%。

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0.1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4.4%；社会保障就业支出6.93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3%；住房保障支出13.4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3%。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为11.11万元。（机关运行经费来源为部门预算批复表中——《部门收支预算总表》的“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 ，较上年增加0.11万元，增长1%。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1年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0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8月31日，部门共有车辆0辆。

预算绩效情况

本单位无财政项目。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0万元。

第三部分  中共南昌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2021年部门预算表

九张表（详见附件，若其中某张表为空表或表中数据为0，则说明没有相关收支预算安排。）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21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0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1、一般公共服务（类）共产党事务支出（款）行政运行（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类）共产党事务支出（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

4、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原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